
解釋字號 釋字第522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0年03⽉09⽇

解釋爭點 77年證交法第177條授權科罰之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對證券負責⼈及業務⼈員違反其業務上禁⽌、停⽌或限制命

令之⾏為科處刑罰，涉及⼈⺠權利之限制，其刑罰之構成要件，

應由法律定之；若法律就其構成要件，授權以命令為補充規定

者，其授權之⽬的、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，⽽⾃授權之法律規

定中得預⾒其⾏為之可罰，⽅符刑罰明確性原則。中華⺠國七⼗

七年⼀⽉⼆⼗九⽇修正公布之證券交易法第⼀百七⼗七條第三款

規定：違反主管機關其他依本法所為禁⽌、停⽌或限制命令者，

處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⼗萬元以下罰⾦。衡諸前

開說明，其所為授權有科罰⾏為內容不能預⾒，須從⾏政機關所

訂定之⾏政命令中，始能確知之情形，與上述憲法保障⼈⺠權利

之意旨不符，⾃本解釋公布⽇起，應停⽌適⽤。證券交易法上開

規定於八⼗九年七⽉⼗九⽇經修正刪除後，有關違反主管機關依

同法所為禁⽌、停⽌或限制之命令，致影響證券市場秩序之維持

者，何者具有可罰性，允宜檢討為適當之規範，併此指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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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立法機關得以委任立法之⽅式，授權⾏政機關發布命令，以

為法律之補充，雖為憲法之所許，惟其授權之⽬的、內容及範圍

應具體明確，始符憲法第⼆⼗三條之意旨，迭經本院解釋在案。

⾄於授權條款之明確程度，則應與所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對⼈⺠

權利之影響相稱。刑罰法規關係⼈⺠⽣命、⾃由及財產權益⾄

鉅，⾃應依循罪刑法定主義，以制定法律之⽅式為之，如法律授

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，須⾃授權之法律規定中得預

⾒其⾏為之可罰，⽅符刑罰明確性原則。

　　對證券負責⼈及業務⼈員違反其業務上禁⽌、停⽌或限制命

令之⾏為科處刑罰，關係⼈⺠權利之保障，依前所述，其可罰⾏

為之類型固應在證券交易法中明文規定，惟法律若就犯罪構成要

件，授權以命令為補充規定時，其授權之⽬的、內容與範圍即應

具體明確，⾃授權之法律規定中得預⾒其⾏為之可罰，始符⾸開

憲法意旨。七⼗七年⼀⽉⼆⼗九⽇修正公布之證券交易法第⼀百

七⼗七條第三款規定：違反主管機關其他依本法所為禁⽌、停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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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限制命令者，處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⼗萬元以

下罰⾦。將科罰⾏為之內容委由⾏政機關以命令定之，有授權不

明確⽽必須從⾏政機關所訂定之⾏政命令中，始能確知可罰⾏為

內容之情形者，與上述憲法保障⼈⺠權利之意旨不符，⾃本解釋

公布⽇起，應停⽌適⽤。惟⼈⺠之⾏為如依當時之法律係屬違法

者，⾃不得依本解釋⽽得主張救濟，乃屬當然，爰併予敘明。

　　證券交易法上開規定於八⼗九年七⽉⼗九⽇經修正刪除後，

有關違反主管機關依同法所為禁⽌、停⽌或限制之命令，致影響

證券市場秩序之維持者，何者具有可罰性，允宜檢討為適當之規

範，併此指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翁岳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劉鐵錚　吳　庚　王和雄　王澤鑑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林永謀　施文森　孫森焱　陳計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曾華松　董翔⾶　楊慧英　戴東雄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蘇俊雄　黃越欽　謝在全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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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抄本522

相關法令 憲法第23條(36.01.01)

證 券 交 易 法 第 177 條 第 3 款 （ 77.1.29 修 正 公 布 ，
89.7.19修正刪除）(77.01.29)

相關文件 抄蔡０⽞、馮０娟、陳０君、黃０君等四⼈聲請書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主  旨：為證券交易法第⼀百七⼗七條第三款之規定，發⽣有牴

觸憲法上「法律保留原則」暨「法律明確性原則」之疑義，依法

聲請解釋。

說  明：

⼀、聲請解釋憲法之⽬的

    按證券交易法第⼀百七⼗七條第三款規定「有左列情事之⼀

者，處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⼗萬元以下罰⾦：

三、違反主管機關其他依本法所為禁⽌、停⽌或限制之命令

者。」該條款就涉及⼈⺠⼈⾝⾃由權利限制之犯罪構成要件，其

立法規定違背憲法上「法律保留原則」暨「法律明確性原則」，

致聲請⼈於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，雖經依法定程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6276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3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7009&ldate=19880129&lser=001


序提起訴訟，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前揭法律條款，因發⽣

有牴觸憲法之疑義，爰依據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⼀

項第⼆款之規定聲請解釋憲法。

⼆、疑義之性質及經過

    緣聲請⼈等⼈均為證券商從業⼈員，任職於台中市富０證券股

份有限公司，分別擔任營業部經理、營業員或開⼾員等⼯作。⺠

國八⼗四年九⽉⾄⼗⽉間，因元０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

公司之營業員陳０蓮盜領該公司客⼾股票，並以偽刻之客⼾印

章、⾝分證影本持向聲請⼈等任職之富０公司開⼾，隨即藉由伊

所偽開之帳⼾賣出盜領得來之股票，取得贓款得逞。公訴⼈台灣

台中地⽅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對聲請⼈提起公訴，暨嗣後台

灣台中地⽅法院、台灣⾼等法院台中分院均以聲請⼈違反主管機

關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所訂「證券商負責⼈與業務⼈員管理規

則」第⼗六條第⼆項第⼗七款之規定「證券商之負責⼈及業務⼈

員，不得有左列⾏為：⼗七、受理非本⼈或未具客⼾委任書之代

理⼈開⼾、買賣或交割。」該規定顯係主管機關依證券交易法所

為禁⽌之命令無疑，故應適⽤證券交易法第⼀百七⼗七條第三款

之規定，予聲請⼈等有罪之判決云云，資為論據。聲請⼈雖於歷

次審理中據理⼒爭，惟礙於法令明文規定，終遭司法機關判處罪

刑，並已確定在案。

三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⼈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⾒解

    謹按證券交易法第⼀百七⼗七條第三款之規定，性質上屬於空

⽩刑罰法規。基於立法政策之考量，學理上固均承認其存在之價

值與必要性。惟立法機關制定空⽩刑罰法規時，要必以極為嚴謹

之態度，就授權⾏政機關訂定⾏政命令作為補充規範，必須合於

授權之明確性，即授權之⽬的、範圍及內容必須具體明確，然後

⾏政機關據以發布命令，始符憲法第⼆⼗三條之意旨（司法院釋

字第三⼀三號、第三九○號、第三九四號、第四○⼆號解釋參

照）。職是，本件證券交易法第⼀百七⼗七條第三款之規定，即

不無違憲之疑義：

    ⾸按，刑事法律事項涉及⼈⺠⼈⾝⾃由權利之限制，依憲法第

⼆⼗三條暨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⼆款規定，應以法律定之，

且刑法第⼀條明定「⾏為之處罰，以⾏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

者，為限」，此即法律保留原則及罪刑法定主義之具體規定。故



刑事犯罪條文所界定之犯罪⾏為態樣，必須使⼈⺠能預⾒何種作

為或不作為構成犯罪⾏為及其應受之刑罰為何，⽅符罪刑法定主

義及法律明確性原則（司法院釋字第四三⼆號解釋參照）。因刑

事犯罪⾏為之處罰歷來均秉守罪刑法定主義之原則，故其法律條

文受法律明確性原則要求之程度顯然必須較規範裁罰性⾏政處分

之條文嚴苛許多，    鈞院釋字第四三⼆號解釋固曾就會計師法第

三⼗九條第六款規定「其他違反本法規定者」認為其懲戒事項之

範圍應屬可得確定。惟就本件以全⺠百姓為適⽤對象之證券交易

法第⼀百七⼗七條第三款規定，因屬刑事犯罪條文，竟概括以

「違反主管機關其他命令」為處罰⾏為之態樣，其範圍是否仍屬

可得確定，或縱屬可得確定，然究非「特定」，衡諸「法律之預

期可能性」或「罪刑法定主義之原則」是否合宜，即不無疑問。

    次按，該條款規範之犯罪⾏為，實係違反⾏政機關命令之⾏

為，通常即屬違反⾏政機關所定⾏為準則或作為、不作為諸義

務，惟該等⾏為準則或義務之違反，除有特別規定外，原則上並

不區別故意或過失之責任要件（司法院釋字第⼆七五號解釋參

照），則本罪以違反主管機關之⾏政命令作為犯罪態樣，是否必

須區別故意犯與過失犯，恐仍有爭議。⼜是否如條文所⽰只須違

反命令者即成立犯罪，⽽為即成犯；其有無結果犯之可能，或有

無未遂之情形，恐均無法⼀概⽽論，故該條款之犯罪型態顯然無

法預測及界定，其⽋缺法律明確性，應極明顯。

    再者，該條款固然就命令之種類明文限定為禁⽌、停⽌或限制

等三種類型，且須主管機關依據證券交易法之授權所為者始屬

之，惟遍查證券交易法全文共⼀百八⼗三條條文，除具體特定事

項應申報主管機關核准或核定外，屬於就某種事項授權主管機關

訂定命令者即約有四⼗餘條文，有授權主管機關財政部證券管理

委員會者（如第⼗四條第⼆項），有授權其上級機關財政部（如

第⼗八條之⼆第⼆項）或再上級機關⾏政院者（如第⼗八條第⼆

項），尤有甚者，更有授權主管機關商經中央銀⾏同意後定之者

（如第六⼗⼀條），不⼀⽽⾜，則依本條款規定，主管機關財政

部證券管理委員會所訂定之命令得為本條款犯罪⾏為之構成要

件，然其上級監督機關財政部或⾏政院所訂之命令卻⼜不在其

列，道理何在，頗難理解。

    ⼜按，主管機關依據證券交易法所為命令，究係應由法律先就

特定事項予以禁⽌、停⽌或限制者，始得由主管機關就該特定事

項予以訂定命令，抑或即得逕由主管機關⾃⾏發布禁⽌、停⽌或



限制事項之命令，就條文文義之解釋，顯然易滋疑義，⽋缺明確

性。誠如聲請⼈因違反「證券商負責⼈與業務⼈員管理規則」之

規定⽽遭判刑確定，其所違反之事項為「證券商負責⼈與業務⼈

員不得受理非本⼈或未具客⼾委任書之代理⼈開⼾、買賣或交

割」，遍查該事項於證券交易法內文並無禁⽌規定，僅係主管機

關依據該法第五⼗四條第⼆項及第七⼗條所授權訂定之前述管理

規則內所禁⽌。果係如此，違反該規則之規定即得視為犯罪⾏

為，則如同前述，證券交易法授權主管機關訂定之命令不下數⼗

餘種，凡有違反者，均得認係該法第⼀百七⼗七條第三款之犯罪

予以論罪科刑，主管機關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不啻已可取代立

法者⾓⾊，其依據證券交易法之授權訂定⾏政命令，透過該法第

⼀百七⼗七條第三款之刑罰作⽤，均可視之為刑事犯罪條文，不

惟紊亂三權分立之國家分權機制，且⼈⺠⽇常作為或不作為勢將

動輒得咎，憲法保障⼈⺠⾃由權利之功能亦將完全落空，故證券

交易法第⼀百七⼗七條第三款之規定，其有牴觸憲法上法律保留

原則之意旨，不⾔可喻。

    末按，遍查我國刑事法律條文，類如證券交易法第⼀百七⼗七

條第三款以「違反其他命令」作為犯罪⾏為之範圍，⽽未具體規

範特定⾏為者，竟絕無僅有，僅此⼀例⽽已。倘認得依司法解釋

之途徑，仍可確定其範圍者，何不於法條本文逕以該特定範圍內

之事項或條項予以明文規定？故該條款之立法技術，亦有可議。

四、關係文件名稱及件數

台灣⾼等法院台中分院八⼗六年度上易字第五七六號刑事判決影

本⼀件。

台灣台中地⽅法院八⼗五年度易字第五六⼀⼆號刑事判決影本⼀

件。

台灣台中地⽅法院檢察署八⼗五年度偵字第四七四五號起訴書影

本⼀件。

「證券交易法」條文⼀份。

「證券商負責⼈與業務⼈員管理規則」條文⼀份。

委託書⼀紙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聲  請  ⼈：蔡０⽞  馮０娟  陳０君  黃０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同代理⼈：林易佑  律師

中華⺠國八⼗六年⼗⽉八⽇



（附件⼀）

台灣⾼等法院台中分院刑事判決                    八⼗六年度上易字第

五七六號

    上  訴  ⼈  台灣台中地⽅法院檢察署檢察官

    上  訴  ⼈

    即  被  告  林  ０  濱  

    選任辯護⼈  張  啟  仁  律師

    上  訴  ⼈

    即  被  告  蔡  ０  銘  

    選任辯護⼈  熊  梓  檳  律師

                林  春  榮  律師

    上  訴  ⼈

    即  被  告  蔡  ０  ⽞  

    選任辯護⼈  林  易  佑  律師

    上  訴  ⼈

    即  被  告  馮  ０  娟  

                陳  ０  君  

                黃  ０  君  

    右三⼈共同

    選任辯護⼈  熊  梓  濱  律師

                林  易  佑  律師

右上訴⼈因被告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，不服台灣台中地⽅法院中

華⺠國八⼗五年⼗⼆⽉四⽇第⼀審判決（八⼗五年度易字第五六

⼀⼆號，起訴案號：台灣台中地⽅法院檢察署八⼗五年度偵字第

四七四五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左：

    主  文

原判決撤銷。

蔡０⽞、陳０君、黃０君共同違反主管機關依證券交易法所為禁

⽌之命令，蔡０⽞處有期徒刑肆⽉；陳０君、黃０君各處有期徒



刑捎⽉。如易科罰⾦均以捎佰元折算壹⽇。

馮０娟從事業務之⼈，明知為不實之事項⽽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

之文書，⾜以⽣損害於他⼈，處有期徒刑肆⽉，如易科罰⾦以參

佰元折算壹⽇。

林０濱、蔡０銘均無罪。

    事  實

⼀、蔡０⽞係台中市富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稱富０公司）

營業部經理，負責營業部業務及實際審核新開⼾資料之職責，馮

０娟係該公司之營業員，負責客⼾委託買賣及新開客⼾之徵信⼯

作，陳０君係該公司之接單員並經辦新開客⼾資料之審查⼯作，

黃０君係該公司之開⼾員，並擔任新開客⼾之資料審核⼯作。彼

等均明知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規定，如非客⼾親⾃開⼾或未填

具開⼾委託書，不得准其開⼾，進⾏股票買賣，竟於八⼗四年九

⽉⾄⼗⽉間，因已停業之元０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

（以下稱元０公司台中分公司）營業員陳０蓮（另由公訴⼈提起

公訴）偽刻王０海、王０賢、張０華、歐陽０源、周陳０花、劉

０利、劉０豪、劉０伶、林０細、林０芬、黃０坤、王０秋等⼗

⼆⼈之印章，⾄富０公司開⼾，開⼾員黃０君明知非本⼈開⼾，

亦未有開⼾委託書，竟在蔡０⽞之授意下，准許開⼾，並由馮０

娟、陳０君負責徵信事宜，馮０娟明知王０海、王０賢本⼈並未

到場開⼾，亦未連絡本⼈⾯談，竟在客⼾徵信資料上偽題徵信⽅

法為「⾯談」，致陳０蓮得以利⽤新開⼾頭順利盜賣客⼾股票，

⾦額⾼達新台幣⼀千七百餘萬元，⽽⽣損害客⼾王０海等⼈之利

益。

⼆、案經法務部調查局台中市調查站移送台灣台中地⽅法院檢察

署檢察官偵查起訴。

    理  由

⼀、蔡０⽞、馮０娟、陳０君、黃０君部分：

訊據上訴⼈即被告蔡０⽞、馮０娟、陳０君、黃０君對於右揭

犯罪事實，均坦承不諱，核與證⼈陳０蓮於偵查中所供及被害⼈

王０海、王０賢、張０華與證⼈蔡０美在調查局所述情節相符，

並有王０海、王０賢、張０華、歐陽０源、周陳０花、劉０利、

劉０豪、劉０伶、林０細、林０芬、黃０坤、王０秋等⼈之開⼾

及徵信資料影本附卷可稽。復查「證券商負責⼈與業務⼈員管理

規則」係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依證券交易法第五⼗四條第⼆項

及第七⼗條所訂定，此為該規則第⼀條所闡明。按證券商之業務



⼈員，不得受理非本⼈或未具客⼾委任書之代理⼈開⼾買賣或交

割，上述規則第⼗六條第⼆項第⼗七款規定甚明，上開規定顯係

主管機關依證券交易法所為禁⽌之命令殆無疑義。次查該王０海

等⼗⼆⼈之開⼾時間雖分別於八⼗四年九⽉及⼗⽉間為之，然被

告係以受理客⼾之開⼾及受託證券之買賣為業務，此係被告包括

於⼀個違反主管機關依證券交易法所為禁⽌之命令之⾏為，⾃無

連續犯之問題，附予敘明。⼜被告馮０娟職司客⼾委託買賣及新

開⼾之徵信⼯作，則徵信調查資料⾃為其業務上制作之文書，其

明知未與客⼾⾯談徵信，竟於徵信資料上記載徵信之⽅法為⾯

談，致客⼾被陳０蓮盜刻印章開⼾猶被蒙⿎裡不得⽽知，⾃⾜以

⽣損害於客⼾，故被告蔡０⽞、馮０娟、陳０君、黃０君之犯⾏

洵堪認定。

核被告等所為均係犯證券交易法第⼀百七⼗七條第三款之違反主

管機關其他依證券交易法所為禁⽌之命令之罪，被告馮０娟另犯

刑法第⼆百⼗五條之從事業務之⼈，明知為不實之事項⽽登載於

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之罪，被告等⼈就前開違反主管機關其他依

證券交易法所為禁⽌之命令之罪間，有犯意之連絡與⾏為之分

擔，均為共同正犯，被告馮０娟所犯上開⼆罪，有⽅法結果之牽

連關係，應從較重之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斷。原審對被告蔡

０⽞、馮０娟、陳０君、黃０君等論罪科刑，本非無⾒，但原判

決認被告等違法受理陳０蓮所盜刻王０海、王０賢、張０華、歐

陽０源等⼗⼆⼈之印章開立新⼾，遍觀原判決無論犯罪事實或理

由中，其⼗⼆⼈除上開四⼈外，其餘八⼈究係何⼈未⾒詳細記

載，有認定事實尚⽋明確之嫌。次查被告林０濱、蔡０銘並不構

成本件之罪，詳如後述，原判決認其⼆⼈與被告蔡０⽞、馮０

娟、陳０君、黃０君等共犯違反證券交易法之罪，亦有未當。公

訴⼈及被告四⼈上訴意旨雖未指摘及此，惟原判決既有可議，仍

應由本院撤銷改判。爰審酌被告蔡０⽞、馮０娟、陳０君、黃０

君等犯罪之動機、⽬的、⼿段、所⽣之危害及犯罪後之態度等⼀

切情狀，判處如主文第⼆、三項所⽰之刑，並均諭知易科罰⾦之

折算標準，以⽰懲儆。由於被告之⾏為致使王０海等被害⼈受損

害，迄今仍未獲賠償，檢察官上訴意旨認不宜宣告緩刑，本院認

為有理由，⽽不予緩刑之宣告，併予敘明。

⼆、林０濱、蔡０銘部分：

訊之上訴⼈即被告林０濱、蔡０銘均堅決否認有違反證券交易法

犯⾏。林０濱辯稱：伊固為富０公司負責⼈，惟其辦公室位於⼗



三樓，⽽營業部設在六樓，開⼾員受理開⼾係在六樓，開⼾資料

所蓋負責⼈印章，非其親⾃所蓋，伊早即將開⼾專⽤印章交予開

⼾員代蓋，本件客⼾開⼾之實際情況，伊並不知情等語。蔡０銘

辯稱：渠為管理部之經理，掌管總務及⼈事業務，⾄於營業部則

為經理蔡０⽞負責，渠不管營業事務，開⼾之事伊未參與審核，

開⼾資料所以蓋渠印章，係因富０公司向證管會登記渠為受託交

易之主管⼈員，依規定須具備此資格者始能審核開⼾，故渠將印

章交營業部經理蔡０⽞代為蓋⽤，渠實際並未審核開⼾云云。

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，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，刑事

訴訟法第⼀百五⼗四條定有明文。本院訊之被告黃０君、陳０

君、馮０娟及蔡０⽞等均稱：本件新開客⼾係由黃０君開⼾員受

理後，分別交營業接單員陳０君、馮０娟等徵信後，送經營業部

經理蔡０⽞審核，蓋⽤蔡０銘之印章後，再送回開⼾員蓋負責⼈

印章即完成開⼾⼿續，並未送由董事⻑林０濱及蔡０銘審核等

情。復查被告黃０君在原審亦供稱：「我的職務是開⼾員，開⼾

過程是由我初步審核，再連絡營業員審核蓋章，再由營業部經理

審核，再呈總經理就可歸檔，沒經過董事⻑」等語。證⼈廖０琛

亦於原審結證稱：「我是總經理，林０濱對整個過程他無法了

解，平常客⼾開⼾並無到林０濱處審核，只有到營業部主管，董

事⻑開⼾印章平常就放在開⼾台那裡，職務調動時要列入移交」

等情，準此⾜證客⼾之開⼾係營業部掌理之業務，由開⼾員就開

⼾資料初步核對，再轉營業員作徵信調查後層轉營業部經理蔡０

⽞審核蓋章後，交回開⼾員蓋⽤負責⼈林０濱交代櫃台蓋⽤之開

⼾專⽤章即完成開⼾作業程序，其並未經由蔡０銘、林０濱之審

核⾄為灼然。再查元０公司台中分公司停業後，係由富０公司營

業部經理即被告蔡０⽞及該公司副董事⻑兼總經理陳國聲（證⼈

陳０蓮在調查站誤稱陳國洲）⾄元０公司接洽，開⼾時由黃０君

辦理，另由營業員馮０娟接單等情，業經前元０公司職員陳０蓮

在台中市調查站供明，被告黃０君在該站亦供稱：「陳０蓮向本

公司營業部經理蔡０⽞辯稱急著說客⼾要賣股票必須先開⼾，我

經蔡０⽞經理指⽰同意後予以辦理開⼾……」等語。被告蔡０⽞

在偵查中亦稱：「開⼾的黃０君有問我，我有向上級副董事⻑

（兼總經理）廖０琛、協理陳國聲請⽰，他們都說可以權宜，事

後再補正」。並於原審再稱：渠有向總經理請⽰，係為開發客⼾

所採權宜措施，蔡０銘不管審核，只是印章放在渠處等情，顯已

供明本案之開⼾經黃０君向蔡０⽞報告後，蔡某轉向副董事⻑廖



０琛、協理陳國聲等請⽰後，同意權宜措施准予開⼾，並未經蔡

０銘、林０濱之審核或授意甚為昭然。復據被告馮０娟在台中市

調查站供稱：「……元０台中分公司停業後，因為本公司欲爭取

業績之故，亦為該分公司復業考慮，故該分公司營業員陳０蓮轉

介來本公司開⼾之客⼾，均予以通融⽅便，……」等語，其並未

指稱被告蔡０銘、林０濱有同意或授意本案開⼾之情事甚明，⽽

富０公司之同意本案開⼾權宜措施者實為該公司副董事⻑兼總經

理廖０琛、協理陳國聲及被告蔡０⽞已如上述，故原判決認本案

之開⼾係經被告林０濱、蔡０銘之同意或授意，業據馮０娟、黃

０君等⼈在台中市調查站供述甚詳云云，顯與全案卷附證據資料

不符。此外查無積極、確切之證據⾜資證明被告林０濱、蔡０銘

有共同參與公訴⼈指訴之犯⾏，要屬不能證明其犯罪，原審予以

論罪科刑，⾃有未合。被告林０濱、蔡０銘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

判決不當，非無理由，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，改判被告林０

濱、蔡０銘無罪，以昭平允。

三、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⼗九條第⼀項前段、第

三百六⼗四條、第三百零⼀條第⼀項、第⼆百九⼗九條第⼀項前

段，證券交易法第⼀百七⼗七條第三款，刑法第⼗⼀條前段、第

⼆⼗八條、第五⼗五條、第⼆百⼗五條、第四⼗⼀條，罰⾦罰鍰

提⾼標準條例第⼀條前段、第⼆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華⺠國八⼗六年八⽉⼆⼗⽇

（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）

抄廖０琛聲請書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主  旨：為台灣⾼等法院台中分院八⼗六年度上易字第三五五⼀

號刑事確定終局判決適⽤證券交易法第⼀百七⼗七條第三款之規

定，發⽣有牴觸憲法上「法律保留原則」暨「法律明確性原則」

之疑義，依法聲請  鈞院⼤法官解釋。



說  明：

⼀、聲請解釋憲法之⽬的

按證券交易法第⼀百七⼗七條第三款規定「有左列情事之⼀者，

處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⼗萬元以下罰⾦：三、違

反主管機關其他依本法所為禁⽌、停⽌或限制之命令者。」該條

款就涉及⼈⺠⼈⾝⾃由權利限制之犯罪構成要件，其立法規定違

背憲法上「法律保留原則」暨「法律明確性原則」，致聲請⼈於

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，雖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

訟，對於前揭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證券交易法法律條文，因發

⽣有牴觸憲法之疑義，爰依據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

⼀項第⼆款之規定聲請解釋憲法。

⼆、疑義之性質及經過

緣聲請⼈任職於台中市富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，擔任副董事⻑兼

總經理職務。⺠國八⼗四年九⽉⼀⽇⾄⼗⼆⽉五⽇間，因已停業

之元０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之營業員陳０蓮偽刻客

⼾王０海等⼗⼆⼈印章向聲請⼈任職之富０公司開⼾，開⼾員黃

０君明知非本⼈開⼾，亦未有開⼾委託書，竟由蔡０⽞授意准許

開⼾，另因馮０娟、陳０君為虛偽之徵信，致陳０蓮得以順利未

經合法程序開⼾以盜賣客⼾股票，⾦額⾼達新台幣⼀千七百餘萬

元，⽽⽣損害客⼾王０海等⼈利益。公訴⼈台灣台中地⽅法院檢

察署檢察官偵查後對聲請⼈提起公訴，暨嗣後台灣台中地⽅法

院、台灣⾼等法院台中分院均以聲請⼈共同違反主管機關財政部

證券管理委員會所訂「證券商負責⼈與業務⼈員管理規則」第⼗

六條第⼆項第⼗七款之規定「證券商之負責⼈及業務⼈員，不得

有左列⾏為：⼗七、受理非本⼈或未具客⼾委任書之代理⼈開

⼾、買賣或交割。」上開規定顯係主管機關依證券交易法所為禁

⽌之命令無疑，故應適⽤證券交易法第⼀百七⼗七條第三款之規

定，科處聲請⼈為有罪之判決云云，資為論據。聲請⼈雖經歷審

判決據理⼒爭，惟仍礙於法令之明文規定，終遭司法機關終局判

決判處罪刑確定在案。

三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⼈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⾒解

謹按證券交易法第⼀百七⼗七條第三款之規定，性質上屬於空⽩

刑罰法規。固因立法政策上考量⽽承認空⽩刑罰法規存在之必要



性。然立法機關制定該種空⽩刑罰法規時，要必以極為嚴謹之態

度，就授權⾏政機關訂定命令作為補充規範，必須合於授權之明

確性。換⾔之，即授權之⽬的、範圍及內容必須具體明確，然後

⾏政機關據以發布命令，始符憲法第⼆⼗三條之意旨（鈞院釋字

第三⼀三號、第三九○號、第三九四號、第四○⼆號解釋可供參

照）。職是，本件證券交易法第⼀百七⼗七條第三款之規定，即

不無發⽣違憲之疑義：

⾸按，刑事法律事項涉及⼈⺠⼈⾝⾃由權利之限制，依憲法第

⼆⼗三條暨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⼆款規定，應以法律定之；

且刑法第⼀條明定「⾏為之處罰，以⾏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

者，為限」，此即法律保留原則及罪刑法定主義之具體規定。故

刑事犯罪條文所界定之犯罪⾏為態樣，必須使⼈⺠能預⾒何種作

為或不作為構成犯罪⾏為及其應受之刑罰為何，⽅符罪刑法定主

義及法律明確性原則（司法院釋字第四三⼆號解釋參照）。因刑

事犯罪⾏為之處罰歷來均秉守罪刑法定主義之原則，故其法律條

文受法律明確性原則要求之程度顯然必須較規範裁罰性⾏政處分

之條文嚴苛許多，  鈞院釋字第四三⼆號解釋固曾就會計師法第

三⼗九條第六款規定「其他違反本法規定者」認為其懲戒事項之

範圍應屬可得確定。惟就本件以全⺠百姓為適⽤對象之證券交易

法第⼀百七⼗七條第三款規定，因事屬刑事犯罪條文，竟仍概括

以「違反主管機關其他依本法所為禁⽌、停⽌或限制之命令者」

為處罰⾏為之態樣，其範圍是否仍屬可得確定，或縱屬可得確

定，然究非「特定」，衡諸「法律之預期可能性」或「罪刑法定

主義之原則」是否合宜，即不無疑問。

次按，該條款規範之犯罪⾏為，實係違反⾏政機關命令之⾏

為，通常即屬違反⾏政機關所定⾏為準則或作為、不作為諸義

務。惟該等⾏為準則或義務之違反，除有特別規定外，原則上並

不區別故意或過失之責任要件（司法院釋字第⼆七五號解釋參

照），則本罪以違反主管機關之⾏政命令作為犯罪態樣，是否必

須區別故意犯與過失犯，恐仍有爭議。⼜是否如條文所⽰只須違

反命令者即成立犯罪，⽽為即成犯；其有無結果犯之可能，或有

無未遂之情形，恐均無法⼀概⽽論，故該條款之犯罪型態顯然無

法預測及界定，其⽋缺法律明確性，應極明顯。

再者，該條款固然就命令之種類明文限定為禁⽌、停⽌或限制

等三種類型，且須主管機關依據證券交易法之授權所為者始屬

之。惟遍查證券交易法全文共⼀百八⼗三條條文，除具體特定事



項應申報主管機關核准或核定外，屬於就某種事項授權主管機關

訂定命令者即約有四⼗餘條文，有授權主管機關財政部證券管理

委員會者（如第⼗四條第⼆項），有授權其上級機關財政部者

（如第⼗八條之⼆第⼆項）或其再上級機關⾏政院者（如第⼗八

條第⼆項），尤有甚者，更有授權主管機關商經中央銀⾏同意後

定之者（如第六⼗⼀條），不⼀⽽⾜。則依本條款規定，主管機

關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所訂定之命令得為本條款犯罪⾏為之構

成要件，然其上級監督機關財政部或⾏政院所訂定之命令反不在

其列，道理何在，頗難理解。⼜按，主管機關依據證券交易法所

為命令，究係應由法律先就特定事項予以禁⽌、停⽌或限制者，

始得由主管機關就該特定事項予以訂定命令，抑或即得逕由主管

機關⾃⾏發布禁⽌、停⽌或限制事項之命令，就條文文義之解

釋，顯然易滋疑義，⽋缺明確性。誠如聲請⼈因違反「證券商負

責⼈與業務⼈員管理規則」之規定⽽遭判刑確定，其所違反之事

項為「證券商負責⼈與業務⼈員不得受理非本⼈或未具客⼾委任

書之代理⼈開⼾、買賣或交割」，然遍查證券交易法全部內文，

並無就該事項為禁⽌之規

定。充其量，該事項僅係主管機關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五⼗四條第

⼆項及第七⼗條授權訂定之前述管理規則內所禁⽌⽽已。果係如

此，違反該規則之規定即得視為犯罪⾏為，則如同前述，證券交

易法授權主管機關所訂定之命令不下數⼗餘種，凡有違反者，均

得認係該法第⼀百七⼗七條第三款之犯罪⾏為得予論罪科刑，主

管機關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不啻已可取代立法者⾓⾊，其依據

證券交易法授權所訂定之⾏政命令，透過該法第⼀百七⼗七條第

三款之刑罰作⽤，均可視之為刑事犯罪條文或犯罪構成要件，不

惟紊亂三權分立之國家分權機制，且⼈⺠⽇常作為或不作為勢將

動輒得咎，憲法保障⼈⺠⾃由權利之功能亦將完全落空，故證券

交易法第⼀百七⼗七條第三款之規定，其有牴觸憲法上法律保留

原則之意旨，不⾔可喻。

  末按，遍查我國刑事法律條文，類如證券交易法第⼀百七⼗七

條第三款以「違反其他命令」作為犯罪⾏為之範圍，⽽未具體規

範或界定特定⾏為者，竟絕無僅有，僅此⼀例⽽已。倘認得依司

法解釋之途徑，仍可確定其範圍者，何不於法條本文逕以該特定

範圍內之事項或條項予以明文規定？故該條款之立法技術，亦有

可議。



四、關係文件名稱及件數

  台灣⾼等法院台中分院八⼗六年度上易字第三五五⼀號刑事判

決影本⼀件。

  「證券交易法」條文⼀份。

  「證券商負責⼈與業務⼈員管理規則」條文⼀份。

聲  請  ⼈：廖０琛

中華⺠國八⼗七年四⽉⼆⼗三⽇

（附件⼀）

台灣⾼等法院台中分院刑事判決  八⼗九年度上易字第三五五⼀

號

上  訴  ⼈

即  被  告  廖  ０  琛  男四⼗八歲（⺠國三⼗九年⼆⽉⼗九⽇⽣）

選任辯護⼈  宋  永  祥  律師

林  慧  蓉  律師

右上訴⼈因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，不服台灣台中地⽅法院八⼗六

年度易字第五○三⼀號中華⺠國八⼗六年⼗⽉三⼗⽇第⼀審判決

（起訴案號：台灣台中地⽅法院檢察署八⼗六年度偵字第八八五

六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左：

主  文

上訴駁回。

事實及理由

⼀、訊據上訴⼈即被告廖０琛（以下稱被告）否認有違反主管機

關依證券交易法所為禁⽌之命令情事，辯稱：當時富０證券股份

有限公司第⼀線開⼾之情形，伊不清楚，⽽且伊⼿下尚有協理等

⼈，他們是否受陳０蓮的誤導，伊並不知情，因當時情形很亂，

蔡０⽞經理有接觸很多營業員，蔡０⽞向伊報告有非本⼈且未具

委託書⽽開⼾之情形時，伊並未指⽰可先權宜處理，況伊並不負



責審查客⼾開⼾資料之業務，伊並無任何違法情事云云。惟查本

案經本院審理結果，認第⼀審判決認事⽤法及量刑均無不當，應

予維持，並引⽤第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、證據及理由（如附

件）（原判決據上論斷欄贅引罰⾦罰鍰提⾼標準條例第⼀條前

段，爰予以更正）。被告所為前述辯解，係屬事後卸責之詞，不

⾜採信。⾄證⼈陳０蓮於本院調查時證稱：被告並未提及無客⼾

之委託書，亦可開⼾云云，要係事後迴護被告之詞，委無⾜採。

⼜證⼈蔡０⽞於本院調查時證稱：本件客⼾未出具委託書之事，

係屬權宜性質，此事伊曾報告被告，被告沒有反對。伊受理開⼾

後，隔天報告被告。伊不記得被告有無交待須補委託書等情，由

其證述內容以觀，尚難以之作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。職是，被告

上訴意旨，否認犯罪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⼆、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⼗三條、第三百六⼗八

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華⺠國八⼗七年三⽉⼆⼗五⽇

（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）

抄楊０⼭聲請書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主  旨：為台灣⾼等法院八⼗七年度上訴字第四○五⼀號確定判

決（附件⼀），適⽤之證券交易法第⼀百七⼗七條第三款及證券

商負責⼈與業務⼈員管理規則第三條第三款，第四條第⼆項、第

三項，第⼗六條第⼀項第八款、第九款，第⼆⼗條等規定，違反

法律保留原則、明確性原則、比例原則、罪刑法定原則，發⽣牴

觸憲法第八條第⼀項、第⼆⼗⼆條、第⼆⼗三條之疑義，謹依司

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⼀項第⼆款，聲請解釋前揭規定

牴觸憲法。

說  明：

壹、聲請解釋憲法的⽬的



台灣⾼等法院八⼗七年度上訴字第四○五⼀號判決所適⽤之前揭

法律及規則，違反法律保留原則、明確性原則、比例原則、罪刑

法定原則，發⽣牴觸憲法第八條第⼀項、第⼆⼗⼆條、第⼆⼗三

條疑義，嚴重影響⼈⺠之基本權，爰依法聲請  鈞院解釋前揭法

律及規則牴觸憲法第八條第⼀項、第⼆⼗⼆條、第⼆⼗三條之規

定。

貳、疑義之性質及經過

⼀、聲請⼈於八⼗七年⼗⼆⽉⼆⼗三⽇經台灣⾼等法院八⼗七年

度上訴字第四○五⼀號判決，依證券交易法第⼀百七⼗七條第三

款及證券商負責⼈與業務⼈員管理規則（下稱管理規則），判處

拘役五⼗⽇確定在案。

⼆、查台灣⾼等法院八⼗七年度上訴字第四○五⼀號判決，所適

⽤之證券交易法（下稱證交法）第⼀百七⼗七條第三款、管理規

則前揭規定，違反法律保留原則（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）、明

確性原則、比例原則、罪刑法定原則，牴觸憲法第八條第⼀項、

第⼆⼗⼆條、第⼆⼗三條之規定，侵害聲請⼈之基本權。

參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⼈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⾒解

⼀、關於台灣⾼等法院依證券交易法第⼀百七⼗七條第三款判處

聲請⼈拘役五⼗⽇，其適⽤之證交法第⼀百七⼗七條第三款，僅

規定「違反主管機關其他依本法所為禁⽌、停⽌或限制之命

令」，查該條款係限制⼈⺠⾝體⾃由權，從規範密度、對象、內

容、法益等觀之，此規範必須遵守罪刑法定原則，應以制定法律

⽅式為之，始符合憲法第⼆⼗三條。前揭條款僅以授權主管機關

訂定之命令，作為規範限制⼈⺠⾝體⾃由之依據，已違反中央法

規標準法第五條、憲法第⼆⼗三條。前開判決適⽤證交法第⼀百

七⼗七條第三款，即屬違反憲法第⼆⼗三條所定必要之程度（參

照司法院釋字第四四三號解釋）。

⼆、管理規則係依證交法第五⼗四條第⼆項、第七⼗條，授權主

管機關訂定之命令，非依證交法第⼀百七⼗七條第三款授權主管

機關訂定之命令，主管機關固得依證交法第五⼗四條第⼆項、第

七⼗條，對證券從業⼈員之⾏為訂立必要規範，惟對從業⼈員違

反義務應予處罰之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，證交法並未明確具體授

權，管理規則第⼆⼗條，對於證券從業⼈員違反義務，訂立處罰

規定，顯與憲法保障⼈權不符。對⼈⺠判處刑罰，涉及⼈⺠⾝體



⾃由之限制，依憲法第⼆⼗三條所定必要之程度，應遵守罪刑法

定原則，應以制定法律⽅式為之，縱或允許空⽩刑法，其授權⽬

的、範圍及內容須符合具體明確要件，若法律僅概括授權，此概

括授權之命令只能就⺟法之細節性及技術性事項加以規定，不得

超越法律授權之外，逕⾏訂立刑罰。管理規則係依證交法第五⼗

四條第⼆項、第七⼗條，授權主管機關訂定，對證券從業⼈員之

⾏為訂立必要規範，就該項法律整體表現、關聯意義判斷，並未

明確具體授權訂立刑罰，且授權訂立刑罰，並非受規範者所得預

⾒，有違明確性原則。證交法第⼀百七⼗七條第三款、管理規則

前揭規定，⼆者結合之處罰，實係將法律本⾝就實現其立法⽬的

有關之事項，委由⾏政機關以訂定次級規範⽅式加以替代，根本

無法從法律整體解釋中，得知其授權之意旨，已構成以命令代替

法律之僭越，嚴重牴觸法律授權明確性要件（參照司法院釋字第

四⼀⼆號解釋不同意⾒書）。

三、證券從業⼈員違反管理規則，不僅遭受⾏政上裁罰處分⼆

次，還要受刑罰，此種處罰是否合理、必要，實有可議，與比例

原則亦不相符，因為：

  從適當性⾔之，管理規則訂定在規範從業⼈員⾏為義務，若是

違反之，依證交法第五⼗四條為裁罰即可達其⽬的。蓋社會統制

⼿段，不以刑罰為限。違反管理規則⽽加之刑罰，若係保護⾦融

秩序，何以不罰出借⼾頭之⼈？何以不處罰借錢之投資⼈？顯然

其僅依⾏政取締⼿續即得防⽌，無動⽤刑罰之必要，實無將之視

為犯罪為適當。另且違反管理規則亦無具體保護法益，被害法益

亦無法指明，故處以刑罰有違適當性。

  從必要性⾔之，違反管理規則，以裁罰性處分為⼿段，即可達

成規範從業⼈員⾏為義務，並無再⽤刑罰為⼿段之必要。因為刑

法須本於謙讓抑制本旨，在必要及合理之最⼩範圍內始予適⽤，

刑法之法律效果，動輒剝奪犯⼈之⽣命、⾃由、財產，並對⾏為

⼈烙上罪犯或前科標籤，其名譽之破壞，⾃尊之喪失，更難以回

復，就業或從政亦受極⼤之限制。因此，將⼀個不法⾏為規定為

犯罪，務必慎重，⾃不應輕易為之，倘依⾏政罰處理，已⾜以遏

⽌該不法⾏為或維持社會之公平正義，就不須動⽤刑罰。

  從衡量性⾔之，從業⼈員違反管理規則，所受之刑罰，造成⼈

⺠⾝體⾃由之限制，⽽所欲達成之⽬的僅是規範從業⼈員⾏為義

務，⼆者利益顯失均衡。蓋依其他⼿段即可防⽌不法，實無將之

規定為犯罪，⽽加以制裁。



  從業⼈員違反管理規則，⼀次就被限制⼆項基本權（⾝體⾃由

權、⼯作權）（參照附件⼀、⼆），此⼲涉之損害遠重於欲達成

⽬的之利益，因為處罰違反管理規則⾏為之刑罰，無助於保護⾦

融秩序，反較比違反管理規則⾏為所⽣之惡害為⼤，已嚴重牴觸

比例原則。

四、管理規則訂定在規範從業⼈員⾏為義務，若是要處以刑罰，

則以證交法第⼀百七⼗⼀條、第⼀百七⼗五條之回歸⺟法立法⽅

式制定刑罰，不但符合罪刑法定原則，⽽且不牴觸法律授權明確

性要件，亦遵守比例原則、法律保留原則。茲舉⼀例，管理規則

明定由從業⼈員所屬公司申報職務登記（管理規則第九條第⼀

項），若該公司申報錯誤，則造成從業⼈員違反管理規則第四條

第⼆項，進⽽處以證交法第⼀百七⼗七條第三款刑罰，在八⼗七

年度上訴字第四○五⼀號判決，聲請⼈亦因此被處以刑罰，此合

理嗎？（參照證交法及管理規則條文）（附件三）刑法內容應求

實體的適正，為罪刑法定原則之現代意義，在具體的犯罪，量定

相應之刑罰，如刑罰之內容⽋缺合理性，將使非必須加以處罰之

⾏為以之為犯罪，或與犯罪不相稱之刑罰規定其刑罰，此將不能

保障正義、公平之⼈權，⽽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之本旨。蓋不問法

律之內容是否適正之罪刑法定原則，雖能從法院之恣意，保護國

⺠之⾃由，卻不能⾃立法者之恣意，以保護國⺠。此為實質的正

當程序（substantive due process）之真諦。違反實質的正當程

序，就是牴觸憲法第八條第⼀項。管理規則並未區分何種⾏為規

範應該予之何種法律效果，僅於該規則第⼆⼗條含混規定法律效

果，⽽處以證交法第⼀百七⼗七條第三款刑罰，已違反罪刑法定

原則，並牴觸憲法第八條第⼀項、第⼆⼗⼆條、第⼆⼗三條。蓋

罪刑法定原則在現代司法審查制度下，法院非僅受法律之拘束，

尚且審查立法內容之合法性，罪刑法定原則已從保障⼈權之形式

原理，轉變為實質原理。

此  致

司  法  院

所附文件名稱及件數

附件⼀：台灣⾼等法院八⼗七年度上訴字第四○五⼀號判決。

附件⼆：台灣證券交易所台證字（八八）交字第○七⼆五八號

函。



附件三：證交法及管理規則相關條文。

聲  請  ⼈：楊０⼭

中華⺠國八⼗八年⼗⼀⽉⼀⽇

（附件⼀）

台灣⾼等法院刑事判決        八⼗七年度上訴字第四○五⼀號

上  訴  ⼈  台灣台北地⽅法院檢察署檢察官

上  訴  ⼈

即  被  告  楊  ０  ⼭

            陳  ０  龍

右  ⼀  ⼈

選任辯護⼈  林  ⽟  光  律師

上  訴  ⼈

即  被  告  吳  ０  炎

            吳  ０  量

右⼆⼈共同

選任辯護⼈  王  淑  琍  律師

葉  ⼤  慧  律師

右上訴⼈因被告偽造文書等案件，不服台灣台北地⽅法院八⼗六

年度易字第三七六四號，中華⺠國八⼗七年四⽉三⼗⽇第⼀審判

決（起訴案號：台灣台北地⽅法院檢察署八⼗五年度偵字第⼀八

九六七、⼀九九⼀七、⼆○⼀⼆⼀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

左：

主  文

原判決關於楊０⼭、吳０炎、陳０龍部分撤銷。

楊０⼭共同證券商之業務⼈員違反主管機關禁⽌以他⼈或親屬名

義供客⼾買賣有價證券之規定，處拘役伍拾⽇，如易科罰⾦，以

參佰元折算壹⽇。

吳０炎⾏使偽造私文書，⾜以⽣損害於他⼈，處有期徒刑伍⽉。



陳０龍無罪。

其他上訴駁回。

事  實

⼀、楊０⼭係⼤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⼤０公司）營業員吳

０炎之助理營業員，登記擔任其他職務，明知證券商之營業⼈員

依規定不得與客⼾為借款款項之媒介，不得以他⼈或親屬名義供

客⼾買賣有價證券，不得代客⼾保管有價證券、款項、印鑑或存

摺，及證券商之助理業務員不得執⾏業務員業務之情事，⾃⺠國

（下同）八⼗五年四、五⽉間起仍基於業務需要擔任為張０津受

託買賣股票，並提供其⺟楊趙０花（帳號三七五八⼀︱九）⼾頭

供張０津買賣股票，且為張０津與吳０量間借款之媒介，於八⼗

五年六⽉⼗四⽇由吳０量匯款⾄楊０⼭⼾頭，均違反主管機關財

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所發有關證券交易法之命令證券商負責⼈與

營業⼈員管理規則。

⼆、吳０炎係⼤０公司營業員，明知證券商之營業⼈員依規定不

得與客⼾為借款款項之媒介，不得代客⼾保管有價證券、款項、

印鑑或存摺，亦不得受理未具客⼾委任書之代理⼈開⼾、買賣或

交割，竟於八⼗五年六⽉⼗四⽇，基於為其⽗吳０量媒介資⾦與

張０津買賣股票使⽤。嗣於八⼗五年七⽉間，吳０炎明知與張０

津因買賣股票與⾦主吳０量間資⾦往來帳有問題，雙⽅約定在算

清前，不得買賣張０津利⽤⼈頭張０寬、楊趙０花、林０勳、陳

０芳等⼾頭進出股票，吳０炎仍於八⼗五年八⽉五⽇未經張０津

同意及授權，以盜蓋其持有張０寬之印鑑偽造張０寬名義之委託

書五紙及合併交割單⼀紙等私文書，並持之⾏使，盜賣張０寬⼾

頭內之紐０股票⼀百張，張０津、張０寬得知被賣股票後，張０

寬即於同（五）⽇⾄⼤０公司辦理印鑑變更，吳０炎為掩飾其出

賣股票之事，利⽤不知情之交割⼈員盜蓋張０寬變更後之新印

鑑，補正該交割紀錄，⾜以⽣損害於張０寬、張０津。均違反主

管機關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有關證券交易法之命令證券商負責

⼈與營業⼈員管理規則。

三、吳０量明知未經核准不得經營證券⾦融事業之有價證券買賣

放款之融資業務，竟基於概括之犯意，⾃八⼗五年六⽉⼗四⽇起

⾄七⽉⼆⼗四⽇間，連續違反此規定，提供資⾦放款予張０津，

供其下單買賣股票多次，張０津並將其所利⽤之⼈頭⼾張０寬、

楊趙０花、林０勳、陳０芳等⼈之存摺及印鑑交吳０量收執，墊

款利息（新台幣）每萬元每⽇六元，總計墊款七百四⼗五萬五千



⼆百七⼗⼀元。

四、案經被害⼈張０津、張０寬訴請台灣台北地⽅法院檢察署檢

察官偵查起訴。

理  由

⼀、訊據上訴⼈即被告楊０⼭、吳０炎、吳０量三⼈，楊０⼭僅

供承有協助接單買賣股票，吳０炎僅供承介紹其⽗吳０量與楊０

⼭認識，吳０量供承有借錢予張０津，但楊０⼭辯稱：伊未媒介

吳０量借款予張０津，其⺟親⼾頭係伊任助理營業員前，即提供

張０津使⽤，伊雖協助接單，但未蓋伊印章。吳０炎辯稱：賣紐

０股票，係因楊０⼭不在，由伊接聽張０津下單賣股票電話，事

後張０津不承認，有曾報錯帳，未盜⽤印章，亦未盜賣股票。吳

０量辯稱：借錢給張０津，是伊兒⼦吳０炎關係介紹，楊０⼭亦

有介紹，共借約七、八百萬元，另收⼩利息，沒報稅云云。

⼆、經查：

  被告吳０量於偵查、原審及本院⼀再陳稱「張０津叫楊０⼭出

⾯向我借⼀百六⼗五萬，要軋⽀票，⽤我的帳⼾匯給他……」

（台灣台北地⽅法院檢察署八⼗五年度偵字第⼀八九六七號卷第

七⼗⾴）、「楊０⼭出⾯借，他說要軋⽀票⼀百六⼗五萬，後來

無法還，才拿三個⼾頭給我擔保……」（同前偵查卷第⼀百⼆⼗

四⾴）、「（錢）是透過吳０炎來處理，楊０⼭⽤四個⼈的⼾頭

做擔保跟我借錢（原審八⼗六年⼗⼀⽉⼗八⽇訊問筆錄）；⽽吳

０炎亦陳稱「知道（楊０⼭向吳０量調錢），是我⽗親通知我，

楊０⼭叫我存入他⺟親的⼾頭，再轉入楊０⼭的⼾頭」、「……

楊０⼭從他的存摺有轉三次利息給我⽗親」（同前偵查卷第⼀百

⼆⼗四⾴、第⼀百⼆⼗五⾴）；⽽被告楊０⼭亦陳稱不知為何楊

趙０花⼾頭有⼀百六⼗五萬元，那是張０津與吳０炎間丙種墊款

等語，惟「張０津有叫我轉利息給吳０炎」（同前偵查卷第⼀百

⼆⼗五⾴）、「我是代張０津先墊利息」（原審八⼗六年⼗⼀⽉

⼗八⽇訊問筆錄），⾜徵被告吳０量有提供資⾦經由吳０炎、楊

０⼭媒介借款予張０津買賣股票及借款⾦匯款⾄被告楊０⼭⼾

頭，楊０⼭有作媒介借款並轉利息予被告吳０量等情，被告楊０

⼭辯稱未媒介吳０量借款⼀節，尚不⾜採。

  再被告楊０⼭雖辯稱伊⺟親楊趙０花之⼾頭，係伊任助理營業

員前，即提供張０津使⽤等語，⽽楊趙０花亦陳稱同意張０津使

⽤⼾頭（同前偵查卷第⼀百⼆⼗三⾴）；然查，張０津固陳稱伊

⾃八⼗四年在太０洋證券即開始⽤楊趙０花名義買股票，因楊趙



０花幫其帶⼩孩，其先認識楊趙０花再認識楊０⼭等語（原審八

⼗六年⼗⽉⼗三⽇訊問筆錄），嗣為擴張融資額度，因⽽借⽤楊

趙０花於⼤０公司開立之信⽤交易⼾買賣股票，亦據張０津於告

訴狀中陳明（台灣台北地⽅法院檢察署八⼗五年度偵字第⼀九九

⼀七號卷），⽽被告楊０⼭⾄⼤０公司任職亦係為接張０津的

單，業據其供明（原審八⼗六年⼗⼆⽉九⽇審判筆錄）；再查楊

趙０花係於八⼗五年五⽉⼗三⽇在⼤０公司開⼾買賣股票，即楊

０⼭⾄⼤０公司任職後始開⼾，有⼤０公司（八七）順交字第○

六⼆號函在卷可稽；縱張０津使⽤楊趙０花之帳⼾經過楊趙０花

之同意，惟證券商業務⼈員不得以親屬名義供客⼾買賣有價證

券，既係法令所禁⽌之事項，⽽張０津使⽤楊趙０花於⼤０公司

之帳⼾，亦係楊０⼭⾄⼤０公司任職後之事，即不得以曾得楊趙

０花之同意或在楊０⼭任⼤０公司助理營業員前即有借⽤⼾頭之

情事，⽽解免其罪責，是被告楊０⼭所辯係卸責之詞，不⾜採

信。

  ⼜被告吳０炎雖辯稱未媒介其⽗吳０量借款予張０津，且張０

津係楊０⼭之客⼾，交割亦非伊辦理等語。然被告吳０炎既⾃承

有將被告吳０量之資⾦借予張０津，且張０津亦⼀再指述透過吳

０炎借款，則被告吳０炎顯有違反證券商負責⼈與業務⼈員管理

規則之規定，與客⼾有借貸款項之媒介情事。再被告吳０炎雖亦

否認有盜賣張０寬紐０股票⼀百張等偽造文書之犯⾏，辯稱張０

津係楊０⼭之客⼾，當⽇係因楊０⼭不在，由伊接聽被害⼈下單

賣股票之電話，事後被害⼈不承認，有曾報錯帳等語。然查，告

訴⼈張０津因買賣股票與吳０量間資⾦往來帳⽬問題，雙⽅約定

在帳⽬未算清前，不得買賣股票等情，業經曹０剛證稱當時雙⽅

曾⼝頭約定等語（原審八⼗七年三⽉⼆⼗三⽇訊問筆錄），是被

告吳０炎顯明知雙⽅有此約定；⽽其在張０寬帳⼾賣出紐０股票

⼀百張，亦有張０寬名義之委託書五紙及合併交割憑單⼀紙影本

等件在卷可稽；雖被告吳０炎辯稱係事後被害⼈不承認等語，然

營業員所使⽤之電話有錄⾳，此為被告吳０炎、楊０⼭所是認，

被告吳０炎若確因接聽電話⽽賣紐０股票，何以於次⽇被害⼈否

認買賣時，竟未保留電話錄⾳帶以為佐證；況告訴⼈張０寬於八

⼗五年八⽉五⽇獲悉紐０股票被賣後，即刻辦理印鑑掛失，有印

鑑掛失申請書影本在卷可憑，是張０寬係以為印鑑遺失因⽽股票

被盜賣，始迅速辦理印鑑掛失，⾜⾒被告吳０炎辯稱被害⼈同意

賣該股票等情，不⾜採信。



三、按證券商之從業⼈員不得辦理登記範圍以外之業務，其助理

業務員不得執⾏業務員之業務；證券商之業務⼈員，不得以他⼈

或親屬名義供客⼾買賣有價證券，不得與客⼾為借貸款項之媒介

情事、受理未具客⼾委託書之買賣，證券商負責⼈與業務⼈員管

理規則第四條第⼆項、第三項，第⼗六條第⼆項第八款、第九

款、第⼗七款分別定有明文，被告楊０⼭為助理業務員，登記擔

任其他職務，實際從事受託買賣股票，且提供其⺟親楊趙０花⼾

頭予張０津使⽤；吳０炎、楊０⼭分別媒介張０津與吳０量間之

借貸，核渠等所為，分別違反證券商負責⼈與營業⼈員管理規則

第四條第⼆項、第三項，第⼗六條第⼆項第八款、第九款、第⼗

七款之規定，應依證券交易法第⼀百七⼗七條第三款之規定處

罰。⼜從事有價證券之融資業務，依證券⾦融事業管理規則屬經

營證券⾦融事業，⽽經營證券⾦融事業，依證券交易法第⼗八條

第⼀項規定，應經主管機關核准，被告吳０量違反此規定，提供

資⾦予張０津，買賣股票，核係犯前述規定，應依同法第⼀百七

⼗五條處斷，公訴⼈認被告吳０量係與吳０炎、楊０⼭共犯證券

交易法第⼀百七⼗七條第三款之罪，尚有未洽，起訴法條應予變

更。再被告吳０炎偽造張０寬名義之委託書五紙及合併交割單⼀

紙等私文書，並盜蓋張０寬之印鑑，持之⾏使，盜賣紐０股票，

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⼆百⼗六條、第⼆百⼗條之偽造私文書罪，

檢察官起訴其盜⽤印章之犯⾏為偽造私文書之⼀部⾏為，⽽偽造

私文書之⾏為為⾏使所吸收，均不另論罪。被告吳０量先後多次

違反證券交易法第⼗八條之犯⾏，時間密接，所犯構成要件相

同，顯係基於概括犯意為之，為連續犯，應論以⼀罪，並加重其

刑。⼜被告楊０⼭登記擔任其他職務，實際從事受託買賣股票，

且提供其⺟親楊趙０花⼾頭予張０津使⽤，媒介張０津與吳０量

間之借貸，核渠所為，分別違反證券商負責⼈與營業⼈員管理規

則第四條第⼆項、第三項，第⼗六條第⼆項第八款、第九款之規

定，分別犯有證券交易法第⼀百七⼗七條第三款之罪部分，有⽅

法結果之牽連關係，應依牽連犯之例，從情節較重之違反證券商

負責⼈與營業⼈員管理規則第⼗六條第⼆項第八款禁⽌規定，致

犯違反證券交易法第⼀百七⼗七條部分處斷。被告吳０炎受理未

具客⼾委託書之買賣，媒介張０津與吳０量間之借貸及代客保管

存摺，分別違反證券商負責⼈與營業⼈員管理規則第⼗六條第⼆

項第九款、第⼗七款，有⽅法結果之牽連關係，應依牽連犯之

例，從情節較重之違反證券商負責⼈與營業⼈員管理規則第⼗六



條第⼆項第⼗七款禁⽌規定，致犯違反證券交易法第⼀百七⼗七

條第三款之罪處斷，⼜吳０炎所犯上開違反證券商負責⼈及營業

⼈員管理規則之規定，依證券交易法第⼀百七⼗七條第三款處斷

之罪與⾏使偽造私文書罪間，有⽅法結果之牽連關係，應從較重

之偽造私文書罪處斷。⼜被告楊０⼭、吳０炎就上開媒介吳０量

與客⼾張０津借貸以買賣股票事、有犯意聯絡及⾏為分擔，為共

同正犯，併此敘明。

四、原審經詳查，就被告楊０⼭、吳０炎部分，予以論罪科刑，

固非無⾒，惟查被告楊０⼭、吳０炎於八⼗五年八⽉⼆⽇共同將

張０寬、楊趙０花、林０勳、陳０芳等客⼾之存摺裝入信封，交

由陳０龍存放公司保險箱⾏為，仍係為避免借貸等糾紛擴⼤，所

採取雙⽅均能接受較為妥適之措施，尚難認其有不法之投機情

事，原審竟認亦違反證券商負責⼈與業務⼈員管理規則第⼗六條

第⼆項第⼗⼀款代客⼾保管有價證券、款項、印鑑、存摺之規

定，尚有未洽，此部分因與前開有罪部分有牽連關係，故不另為

無罪諭知，檢察官及被告上訴意旨，雖非全部為無理由，惟原判

決既有如上可議之處，⾃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，爰分別審

酌被告楊０⼭、吳０炎之品⾏、犯罪動機、⽬的、⼿段、所⽣危

害及犯罪後之態度等⼀切情狀，各量處如主文第⼆項、第三項所

⽰之刑，楊０⼭部分並諭知易科罰⾦之折算標準。⼜被告吳０炎

犯罪後經審理，飾詞狡辯，尚無悔意，故不予緩刑宣告，併此敘

明。⾄於被告吳０量部分，原審以罪證明確，適⽤證券交易法第

⼀百七⼗五條、刑法第四⼗⼀條規定，並審酌其犯罪動機、⽬

的、⼿段、所⽣危害及犯罪後之態度等⼀切情狀，量處有期徒刑

四⽉，如易科罰⾦以三佰元折算⼀⽇。核其認事⽤法，均無不

合，量刑亦稱妥適，被告吳０量及檢察官分別上訴，指摘原判決

不當，均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五、公訴意旨另以：被告陳０龍係⼤０證券公司經紀事業部協

理，明知證券商之營業⼈員依規定不得挪⽤或代客⼾保管有價證

券、款項、印鑑或存摺，竟於八⼗五年八⽉⼆⽇與吳０炎、楊０

⼭共同將前述張０寬、楊趙０花、林０勳、陳０芳四⼈之存摺存

放公司保險箱保管，均違反主管機關所發有關證券交易法之命令

證券商負責⼈與營業⼈員管理規則等語。查上開張０寬、楊趙０

花、林０勳、陳０芳四⼈之存摺及印鑑，係張０津所使⽤之⼈頭

⼾，平時並交由張０津借款之⾦主吳０量收執，嗣因借款發⽣糾

紛，媒介借款之楊０⼭、吳０炎雙⽅為避免糾紛擴⼤，經協商後



共同將上開客⼾存摺裝入信封，交由陳０龍存放公司保險箱，被

告陳０龍辯稱：伊純係為解決糾紛，才將楊０⼭、吳０炎交給封

好的信封存放保險箱，並非為投機謀利才保管存摺等語，經核⾃

屬可採，其主觀上既無違反證券商負責⼈與業務⼈員管理規則第

⼗六條第⼆項第⼗⼀款之犯意，⾃不應負刑責，原審未察，遽予

論罪科刑，容有未洽，被告上訴意旨，執此指摘原判決不當，請

求撤銷改判，為有理由，⾃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，並另為

被告陳０龍無罪之諭知。

六、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⼗八條、第三百六⼗九

條第⼀項前段、第三百六⼗四條、第⼆百九⼗九條第⼀項前段、

第三百零⼀條第⼀項，證券交易法第⼀百七⼗七條第三款，刑法

第⼗⼀條前段、第⼆⼗八條、第⼆百⼗六條、第⼆百⼗條、第五

⼗五條、第四⼗⼀條，罰⾦罰鍰提⾼標準條例第⼆條判決如主

文。

中華⺠國八⼗七年⼗⼆⽉⼆⼗三⽇

（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）




